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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

新型冠狀病毒肺炎（COVID-19）防疫小組第27次會議（擴大） 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0年9月1日（星期三）14時0分 

線上會議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yqf-gctg-jsa 

主 持 人：詹校長景裕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曾組長俊智 

出席人員：黃副校長翠梅、蔡教務長宗德、邱學務長宗成、翁總務長志文、賴

研發長兼藝推處長錫中、陳國際長泓易、蘇館長一志、顏資訊長金

泰、人事主任（沈秘書秀娟代）、蔡主任秀雲、許組長暫代主任秘書瑞芳、

施院長德華、張主任曉雯、黃主任俊錫、胡所長敏德、洪所長珮綺、

曾院長旭正、鄭主任正雄、陳所長蕉（薛助理朱妙代）、徐所長玫瑩（吳助

理教授佩珊代）、王所長為河、龔所長卓軍、蔡院長宗德、陳主任樹熙、

陳所長品君、陳所長齡慧、張主任瑀真（鄭校聘組員卉彣代）、耿院長鳳英、

黃主任猶欽、曾所長信傑、黃主任委員雅容、宋主任千儀 

列席人員：學生會代表、丁組長崇桂、陳組長珉蓉、莊組長燿隆、潘組長罡、

蘇組長美朱、林組長靜慧、吳組長佩珊、潘主任怡儀、蔡小隊長佰

璋、邱組員俊傑、曾組長俊智 

壹、主席宣布開會 

貳、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： 

    決議：洽悉。 

參、報告事項：（略）。 

肆、討論事項： 

   一、提案/討論案： 

    （一）有關境外新生110學年度入境及修課相關問題處理原則，提請討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教務處） 

      決議：依教務處提案建議之作法原則通過，惟本案定位為備案，相關措

施仍須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政策指示為準，如附件

一。 

  二、臨時動議：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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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有關緊急事件發生時之SOP及後續緊急演練等事宜，感謝副校長費心督

導及召開會議研商，後續倘相關SOP等作業準備有個結果後，請學務處

安排會議報告。 

二、 有關9月學生(含新生)宿舍搬遷前，請學務處規劃於學生遷入前數日內

安排演練，並請副校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一同參加並偕同督導，期能

使當日學生入住宿舍流程更加順暢。 

三、 有關本校外籍教師返國後居家檢疫及後續健康自主管理，對於外籍教

師及學生相關作法須儘量一致，避免引發不必要爭議，外籍教師部分

請人事室協助溝通。 

四、 預計於9月8日召開第28次防疫小組會議，由行政單位與會即可，並請

各相關單位報告開學前防疫準備情形。 

陸、散會（15時16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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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

新型冠狀病毒肺炎（COVID-19）防疫小組第 27 次會議(擴大) 

提案單 
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

案  由：有關境外新生 110 學年度入境及修課相關問題處理原則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日前教育部雖已專案開放境外生入境，但部分境外新生因擔心臺灣疫

情、防疫食宿費用過多等顧慮，希望能註冊並採遠距上課。 

二、 有關境外生如因疫情延後或不入境及修課問題，經詢問教育部回復如

下：(一)境外生延後或整學期不入境由學校依安心就學措施辦理。(二)

遠距授課課程(指單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

行之課程)所取得之學分數，以不超過畢業總學分數 1/2 為限(專科以

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)。 

三、 境外生入境時程已十分緊迫，所以需要有通盤原則性決定與指示，以

利系所說服或通知外籍學生。故研擬相關通則及配套方案建議如下： 

(一) 因教育部日前已開放境外生入境，境外生以入境實體上課為原

則。 

(二) 如因其他疫情因素無法入境，得由所屬系所依本校安心就學措施，

專案申請採遠距授課方式上課，遠距授課申請每位同學就學期間

以一學期為原則。 

(三) 申請遠距授課之境外生，選修課程前，須與開課系所詢問課程是

否提供遠距授課，並配合授課老師要求進行修習。 

(四) 為協助境外生安心就學，避免因防疫措施影響就學權益，且由於

申請入學的外籍生及陸生是繳雙倍學費，若能夠修習的課程學分

數過低，將會影響學生繳學費遠端上課的意願，所以必須全校能

一起配合。因此建議：大學部課程除因課程性質或器材等重大因

素(例如：必須現場實作，上課操作牽涉一般學生不可能擁有之

器材設備……等授課學習基本需求無法以遠端學習方式進行）外，

各課程(含通識課程)請授課教師儘可能提供遠距授課，遠距授課

方式得採同步或非同步等方式提供學生修讀。 

(五) 建議可請通識中心針對大一新生所修通識課程，提出可提供遠距

授課課程之建議名單，以方便境外生選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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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建議由教學資源中心提供 CA 名額，以協助並減輕遠距授課教師

在課程及教材之負荷。  

(七) 大學部與研究所得分開處理，研究所若認為執行有困難，可建議

學生於註冊後依安心就學措施，提出休學申請，可不計入休學年

限累計。 


